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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 伯 來 書 第 十 講  
 

有 更 超 越 的 新 活 路  
 
引言: 新約之所以比舊約有更超越之功效, 不但因新約有更超越的中保, 更超越的贖罪之血, 且因新約
有更超越的新活路. 這又新又活的路, 是基督用自己的身體獻上為贖罪祭而開通的, 使一切靠祂的血潔
淨了罪的人, 都能坦然無懼地進到神面前, 而無須依靠人間的大祭司, 替他們朝見神了.  

 
律法所獻的祭不過是影兒不能除罪(來 10:1-4): 作者在此先再重覆申述律法對於贖罪的工作是無效的. 
聖靈這樣感動作者, 顯明當時的猶太信徒對於律法的功用有誤解. 這種以為靠律法可以除罪的觀念, 是
已深入他們的心中, 這也就造成了他們想明暸基督救贖功勳的最大阻礙, 所以作者必須一再地辯明才
能改變他們的思想.  
(壹) 律法只是將來美事的影兒而非真像: 按來 8:5; 9:9, 10, 已經講過同樣的話, 但作者在這裏總結上面

所講過的, 再加以清楚地說明. 舊約的各種律法都是使人知道自己是該死的罪人(參羅 3:20; 7:7-
13), 而所獻的各種祭, 無非都是教導人知道自己需要一位贖罪者, 代替自己擔負罪刑(參利 16:11)
而已. 這些使人知罪的律法和使人知道須要贖罪者的祭, 都不過是將來美事的影兒, 不是本物的真
像, 當然就不能除罪.  

(貳) 藉律法屢獻的祭不能使人完全: 不能使人完全的原因至少有二:  
(甲) 因律法的祭是每年常獻的: 既然大祭司每年要常獻同樣的祭物(參利未記第 16 章全章), 年年

重覆, 這就顯明每年所獻的祭都不能使"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"(來 10:1), 不然的話, 獻祭的
事早就已經停止了.  

(乙) 因律法的祭不能真正潔淨人的心: 藉舊約所獻的祭, 並沒有真正替人滿足了律法的要求, 承受
了人應當承受的一切刑罰; 這個祭只不過作一個替人承受罪刑的表樣而已. 所以人的良心並
不能因此不再覺得有罪. 再者, 舊約的贖罪祭, 既然只按律例禮節使人得了禮儀上的潔淨, 並
未實際潔淨人的心, 這樣人在獻祭之後, 內心仍像以前一樣充滿犯罪的意念, 當然他們的良心
無法不再覺得有罪了.  

(參) 律法下所獻的祭物只讓人紀念罪而非除去罪  
(甲) 沒有靈魂的牲畜, 當然不能抵償有寶貴靈魂的人的生命; 用卑賤的牛羊為寶貴的人之靈魂贖

罪, 當然是不能滿足神公義的要求, 而使人的良心無愧了, 所以牛羊的血只可以作表樣, 使人
明暸基督的血為人贖罪的原則, 卻沒有真正除罪的功效.  

(乙) 律 祭不但不能使人得以完全, 或良心得著完全的平安, 反倒使人每年再想起罪來, 每年要
重新獻祭, 結果, 更使人每年想起自己須要贖罪.  

法的

 
基督獻上自己為祭才是真像, 能以除罪(來 10:5-18): 上段既已說明按律法所獻牛羊的祭不能除罪, 在此
作者就開始從正面講論, 基督的獻上自己為祭才是本物的真像, 是能以確實地除罪的, 因為基督這樣獻
上自己, 不但完全合乎神救贖的預旨, 而且祂這樣獻上自己為祭之後, 確已成功了永遠贖罪的事, 在神
的右邊坐下, 為我們開通進入至聖所的新活路.  
(壹) 完全的祭祀(來 10:5-10): 什麼是新活路呢? 就是主耶穌, 即耶穌基督的犧牲. 當耶穌基督死在十字

架上時, 殿裏的幔子(就是耶穌的身體, 參來 10:20), 從上到下裂為兩半(參太 27:51), 使人都可以從
此經過幔子的永生新路, 一直的進到神面前.  
(甲) 這完全的犧牲是本乎神的旨意(來 10:5-7): 耶穌這樣來到世上, 獻上自己為祭, 不但合乎神的

旨意, 而且也是出於神的旨意. 耶穌在世上的一切生活工作, 都是以神的旨意為依據(參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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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:34; 5:30; 6:38), 這樣照神的旨意而行的生活, 才能真正滿足神對人應有的聖潔生活的要求,
比較祭物和禮物更為神所喜悅. 再者, 舊約聖經早已預言到基督的受死與復活(參路 24:27), 所
以作者特引用詩篇(詩 40:6-8)的話, 證明基督這樣地流血贖罪, 開通了到神面前的新活路, 不
但合乎舊約的預表, 且合乎舊約的預言.  

 

  
(貳) 確實的證據(來 10:11-18): 我們怎麼知道基督獻上自己為祭, 就成功了永遠贖罪的事呢? 其證據如

按耶穌坐在神的右邊可知(來 10:11-12)  
) 利未祭司天天站著事奉神, 不但是顯明他們是僕人, 更是顯明他們所獻的祭物未能成功, 

(2) 督卻不然, 祂一次獻上自己之後, 就坐在神的右邊; 祂坐下是表明祂所辦的事, 已經成

(乙) 按 成聖的人永遠完全"可知(來 10:13-14): 當一個信徒偶而犯了罪, 他就應當趕快

(丙)
) 在 己的

(2) , 已經完全地贖了人

 
督獻上自己為祭的結果, 已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

(乙) 這完全的犧牲是在於耶穌的順從(來 10:8-9): 按舊約所獻的祭物, 既然不能被神所悅納, 也就
不能贖人的罪過. 而耶穌把祂自己獻上, 是祂自己樂意的, 也是蒙神所悅納的, 因為祂這樣作
是照神的旨意行的(參太 26:39, 42). 所以藉著那"存心順服, 以至於死, 且死在十字架上"(腓
2:8)的耶穌, 那按律法而獻"在先"的祭物就廢除了, 而那"在後"照神旨意所立的祭物也就被立
定了. 如此, 一方面可以成全神的旨意, 另一方面也可以顯有贖罪的功能.  

(丙) 這完全的犧牲有使人成聖的能力(來 10:10): 按這裏所說的成聖, 是指著我們在神面前的地位
而言, 即分別為聖的意思(參約 17:19), 而不是指著個人的品性. 我們在神面前得稱為義, 又被
分別為聖, 全是在於我們"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祂的身體"(來 10:10)而成功的. 既因耶穌一
次獻上自己的身體, 而成功了這稱義又成聖的救恩, 那麼罪人能直接到神面前的道路, 就開通
了. 這條路, 實在是一條又新又活的路, 凡從這新活路到神面前的, 都可由此而得靈命的生活.

下:  
(甲) 

(1
贖罪的事未能完畢; 而且天天站著,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, 更是顯明他們所獻的, 永不能除
罪.  
 但基
功了, 因祂所獻的贖罪祭, 是永遠有效力, 無須再獻第二次. 本來撒但和死亡是因為罪的存
在, 才有權柄的. 但基督既已將自己獻上, 除了我們的罪惡, 那麼撒但與死的權能, 自然也
就消滅了.  

祂"叫那得以
悔改, 靠賴基督所已經成就贖罪的功勞以得赦免(參約壹 1:9; 2:1-2); 但這並不能使我們失去"
永遠完全"的地位(關於這一點我們已在第五講討論過), 因為這"永遠完全"的地位, 不是根據
我們的工作獲得的, 乃是憑基督"一次獻上"(來 10:10)所獲得的結果.  
 按聖靈所作的見證可知(來 10:15-18): 聖靈藉耶利米的見證(參耶 31:33-34)有兩點  
(1 新約之下, 神的律法和旨意, 要寫在祂的百姓的心裏, 放在他們裏面. 這個用基督自

血所立的新約, 不只是消極的除罪, 也積極地使人行神所喜悅的事.  
 神不再記念那些在新約下蒙恩之人的罪愆, 這就證明基督的受死流血
的罪, 完全滿足了神律法的要求, 使他們的罪不是暫時得到神的赦免 ,乃是永遠被赦免, 而
不再被神想起了.  

基 (來 10:19-25): 作者在這裏總結以上所論, 

, 敬拜神的法則與舊約制度下的法則完全
不同; 我們不但不必像舊約的人那樣, 每次都要憑可見的祭物來朝見神, 我們也不必憑可見的

基督為我們獻上自己為祭, 成功了永遠贖罪的事的結果, 使我們在新約之下, 可以享受何等大的屬靈福
氣和權利, 因祂已經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, 使我們可藉著祂, 能坦然無懼地"進入至聖所"(來
10:19), 直接朝見神了. 同時作者又勉勵我們, 既然有這樣寶貴的福份和權利, 我們就應當更加盡應盡
的責任, 堅守所承認的指望, 彼此激發愛心, 等候主的再來了.  
(壹) 因基督的血信徒在新約下所得的福分(來 10:19-22 上)  

(甲) 可以坦然無懼進入至聖所(來 10:19): 在新約下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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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司才能朝見神, 因我們只憑一次基督為我們獻上的血, 就能各人自己坦然無懼的來到神面
前, 而無須借助於居間階級的祭司了.  
 有一條又新又活的路(來 10:20): 我們之所以能坦然無懼進入至聖所的緣故, 是因已經有了一
條可以通到至聖所的路, 這路的意思是與主

(乙)
耶穌所說的"我就是道路"(約 14:6)的路相同, 就是

,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"(徒

(2)
(3) 了的: 這到神面前的路, 不是尚未開通, 或正在開通, 乃是已經開通了; 凡要靠祂到

 
活, 讓我們得著生命與能力.  

實經過的意思. 自從人類犯罪以後, 屬肉身

(丙) 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
在天上作我們的中保, 也治理地上的教會, 就是神的家(參提前 3:15), 作教會的元首(參西

:18).
(丁)

的血是灑在人的心中, 除去我們一切對神的虧欠, 使我們可以存無虧的良心到神面前, 

(貳) 信徒
(甲) 22 下): 神是鑒察人肺腑心腸的靈(參耶 17:9-10), "所以拜祂的, 必

4).  

悅” (來 11:6). 這樣, 有充足的信心的人, 也必得神充足

(丙)
使我們的罪得完全的赦免, 讓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神面前. 這樣的指望, 我們

(丁)
就當"彼此相顧, 激發愛心, 勉

使我們能以到神面前的途徑的意思. 這條通達至聖所的路是:  
(1) 藉著主耶穌開的: 只有主耶穌才能開這條路, 因為只有祂有這樣有效的血可以把我們引到

神面前, "除祂以外, 別無拯救, 因為在天下人間, 沒有賜下別的名
4:12).  
 為我們而開的: 就是為應當滅亡的罪人開的(參約 3:16).  
 已經開
神面前的, 現在就可以來(參林後 6:2).  

(4) 只有一條路的: 除了這一條路以外的任何路, 都會引到滅亡, 但引到永生的, 則只這一條
(參太 7:13-14).  

(5) 又新又活的: 這條路是舊約所未有, 是在新約藉耶穌的死才有的, 所以是新的; 又是活的,
因藉著耶穌的復

(6) 從幔子經過的: 當耶穌死的時候, 聖殿中的幔子就從上到下裂為兩半(參太 27:51), 所以從
幔子經過, 就是從主的獻上自己捨身流血的事
的生命就成為罪的工具與奴僕(參羅 6:13, 16), 是親近神的攔阻, 所以使徒保羅稱這身體為
"罪身"(羅 6:6)或"取死的身體"(羅 7:24), 常常反叛神, 行神所不喜悅的各種情慾的事(參彼
後 2:10, 18; 加 5:24). 但基督親自為我們成為血肉之體, 順服神的旨意, 將自己的身體獻上
為祭, 死在十字架上, 成就了永遠贖罪的事, 使我們的罪真正得著完全的赦免, 我們就可以
靠著祂與神和好(參羅 5:1), 得以與神親近交通了. 所以這經過幔子的路, 就是主的順服捨
已, "以致於死, 且死在十字架上"(腓 2:8)的路.  

(來 10:21): 這位升入高天坐在神寶座右邊的大祭司耶穌基督, 不但

1   
 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(來 10:22 上): 舊約牛羊的血只灑在人身上, 按外表除罪而已; 但新
約基督
得著真正的安息. 再者, 聖靈也藉著神的話, 在我們身上作潔淨的工作(參弗 5:26; 約 13:1-11), 
將我們修理乾淨.  
應盡的本分(來 10:22 下-25)  
 當 存著誠心到神面前(來 10:
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"(約 4:2

(乙) 當存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(來 10:22 下): 當我們來到神面前時, 不但要有信心, 且應有充足
的信心, 因”人非有信, 就不能得神的喜
的喜悅了, 就如使徒保羅在羅 4:17-22 論到亞伯拉罕之信心的話, 就是"充足的信心"的最好榜
樣.  
 要堅守所承認的指望(來 10:23): 我們知道基督的寶血為我們所成就的救贖, 是有這麼大的功
效, 這血能
應當堅守, 因那應許我們這個指望的神是信實的, 祂的應許必不落空. 作者在此要勉勵當時的
信徒(當然也勉勵我們), 不可因當前的環境或逼迫而動搖.  
 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(來 10:24): 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, 並堅守所承認的指望, 都
是關乎各個人方面的靈性問題, 但既有了個人的堅定正確信心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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勵行善", 因為我們不只是個別地信靠耶穌, 也是共同在基督裏合一, 聯成一個身體(參加 3:28; 
林前 12:12-13).  
 要不停止聚會(來 10:25): 停止聚會慣了的人, 就把停止聚會當作常例, 不算一回事, 一個從來
不停止聚會的人, 若初次

(戊)
停止聚會, 就會自己受很大的良心責備, 但若停止慣了就完全失去當

 

初敬虔的心, 完全不以為意, 好像人照著普通的什麼俗例行事一樣, 毫無感覺, 其結果必定走
向失敗跌倒的路上. 作者不但勸我們不可停止聚會, 更要我們彼此勸勉, 因為這樣就能防止停
止聚會的危險, 也能使那些偶然停止聚會的人不致繼續停止.  

第 四 個 插 入 的 警 告  -  故 意 犯 罪 之 人 的 危 機  

引言
 

: 這第四個插入的警告所說的那些故意犯罪, 踐踏神的兒子, 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, 又
慢施恩的聖靈的人, 與來 6:4-8 節所論那些蒙了光照而背離真道, 將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, 明明羞辱褻

祂的人(看第六講講義), 是相同的一等人. 他們都是處在信徒之間, 有豐富的真道知識, 曾受過感動, 卻
離棄道理, 故意犯罪, 又使那些真正的信徒忍受冤屈. 所以作者在勉勵信徒應當彼此相顧, 不可停止聚
會, 像那些已經停止慣了而退回律法下的人那樣之後, 就再插入這段警告和勸慰的話, 一方面警告故意
犯罪的人, 另一方面勸勉並安慰受苦的信徒, 使他們可以因這些故意離道的人的結局而警惕自己.  
 
警戒故意犯罪的人(來 10:26-31)  
(壹) 警戒(來 10:26-27)  

罪的罪更大, 但在此所說的故意犯罪, 不是指犯普通的罪, 乃是特指
獻上而到永遠的贖罪祭而說的. 使徒約翰告訴我們, 當一個信徒犯罪之後, "

父那

(乙)
人正如魔鬼是故意與神為敵的, 他們的結局只有一條路, 就是等候審

(貳) 公理
(甲) 干犯摩西的律法, 憑兩三個見證人, 尚且不得憐恤而死(參民 35:30; 申 17:6; 

踐踏神的兒子, 想他要受怎樣更重的刑罰呢? 這條公理是顯然的.  

真道, 

(參) 證據
(甲) 我, 我必報應"(申 32:36; 詩 94:1; 135:14), 又說, "主要審判祂

:4). 可見那些退後背道的人, 斷不能逃脫神的審判.  
生神

能逃出永生神的手, 

 
勸 勉信徒

(甲) "故意犯罪"當然比無意犯
不要基督所一次
在 裏我們有一位中保, 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, 祂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. 不是單為我們的
罪, 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"(約壹 2:1-2). 所以若甘願犯罪且不接受基督的贖罪祭, 那麼就再沒
有別的贖罪祭可為他贖罪了, 因為基督的救贖既是唯一的救法, 則拒絕這救法的人, 當然再無
得救的希望了.  
 那些得知救贖真道而又拒絕神的人, 乃是故意與神為敵的人. 使徒彼得也警告過這樣的假師
傅(參彼後 2:17-22). 這些
判與烈火.  
(來 10:28-29)  
 在舊約時代, 人若
19:15), 何況人

(乙) 一個人若故意踐踏至高神的兒子, 又輕視基督贖罪之血的功效, 視基督的受死流血為平常的
事; 雖然蒙了光照, 知道真道, 覺悟神的權能, 卻仍不誠心接受聖靈所施予的恩惠, 背離
自然就再無別的救法了.  
(來 10:30-31)  
 在聖經上明明有證言說, "伸冤在
的百姓"(詩 50

(乙) 永 的手, 對於信賴基督的人, 乃是最穩妥平安的地方, 誰也不能把他們從永生神的手中奪
去(參約 10:28-29); 但永生神的手, 對悖逆抗拒神的人是可怕的, 他們決不
也沒有人能把他們救出來, 使他們可以不受神所要給他們的刑罰.  

應更加勇敢前進: (來 10:32-39): 在第 6 章的警告之後, 作者曾勸勉希伯來的信徒, 應在他們
有的愛心上更加勉勵(看第六講講義). 在這裏也是一樣, 作者在警告背道之人的危險之後, 又勸勉信已

張 佳 哲 長 老   編 寫   希 伯 來 書 第 十 講  44/64



基 督 教 華 府 中 國 教 會 國 語 成 人 主 日 學  希 伯 來 書 講 義   

徒要追念他們往日那樣熱誠為主受苦的經歷, 而應當更加勇敢進步. 從這段的記載中, 可見這些希伯來
的信徒, 曾為信主的緣故, 付了很大的代價, 忍受過很大的逼迫. 按使徒行傳所記, 教會最初所受的逼
害(參徒 8:1; 9:1; 12:1; ...), 也就是這些希伯來信徒所遭遇的經歷. 但到了作者寫信給他們的時候, 他們
當中已經有許多人漸漸信心搖動, 冷淡退後, 在真道上疲倦灰心. 所以作者一再以離棄道理之人的危險
來警告他們, 又勸勉他們要堅守所信所望的到底, 要追想往日的熱心而奮起愛主, 更加長進.  
(壹) 提醒(來 10:32-34): 提到人的長處是勉勵人進步最好的方法, 所以作者在此提起他們當日如何蒙了

光照, 特為叫他們追念往日所有的信心, 盼望, 與愛心, 或可不至於半途而廢.  
(甲) 他們所受的逼害: ①忍受大戰爭, ②各樣苦難, ③被毀謗, 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, ⑤家業被

人搶去.  
(乙) 他們受苦時所存的態度: ①同情受苦的人, ②體恤受捆鎖的人, ③甘心忍受損失, ④知道自己

有更美長存的家業.  
(貳) 10

勵.  

的勇敢, 現在卻不像往日那麼勇敢為主了. 所以作者勸勉他們不可丟棄這樣的勇敢, 因存這樣

(乙)
有的勇敢, 也應當像往日那樣存忍耐和盼望的心. 當時的猶太信

徒, 在信仰和生活上, 仍像往日那樣受到試探, 但他們這時卻沒有往日那種勇敢, 忍耐, 和

(2)
過一點點

(丙) 應
的 靈魂得救"的那等人, 因為"義人必因信得生"(哈 2:4; 羅 1:17; 加

:11),

鼓勵(來 :35-39): 作者先警戒當時的猶太信徒, 然後提醒(紀念)他們往日所受之苦, 之後又加以鼓

(甲) 應有勇敢的心: 從前他們不怕為主受苦, 不怕為人受累, 不怕家業損失. 雖然他們往日有這樣

的勇敢, 必得大賞賜.  
 應有忍耐和盼望  
(1) 他們不但應當保持往日所

盼望的心, 所以作者勸勉他們應當有往日那樣的心志, 才能勝過當前的苦難.  
 作者深知這關於基督再來的應許, 乃是信徒最大的盼望, 是他們能忍耐地行完神的旨意的
最大力量. 他們若堅持這美好的盼望, 就不會覺得苦難的日子太長久, 只覺得不
的時候就快要見主了.  

有信念: 作者堅定他們應有的一種信念, 就是使他們確實知道他們不是屬於"退後入沉淪"
那等人, 乃是"有信心以致

3  這是神信實的應許. 他們既有這樣確實的永生盼望, 就當勇敢行完神的旨意, 不可灰心
退後, 免得不到神的喜悅.  

張 佳 哲 長 老   編 寫   希 伯 來 書 第 十 講  45/64


